
政府采购合同（货物）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南京市梅山总校（梅山高中）宿舍食堂家具类                                       

项目编号：JSZC-320100-JZCG-G2025-0058号 

甲方：（买方）南京市梅山总校 

乙方：（卖方）苏州市兴华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南京市梅山总校（梅山高中）

宿舍食堂家具类  项目公开招标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1 标的名称：宿舍食堂家具类 

1.2 标的质量：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执行。 

1.3 标的数量（规模）：/ 

1.4 履行时间（期限）：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执行。 

1.5 履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6 履行方式：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执行。 

1.7 包装方式：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执行。 

二、合同金额 

2.1 本合同金额为（大写）：  叁佰柒拾玖万伍仟肆佰伍拾 圆（  3795450  元）

人民币。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入口门厅休闲椅

桌椅 
22  张 195 4290  

2 圆桌 11  张 596 6556  

3 长条桌 5  张 780 3900  

4 单人床 24  张 1020 24480  

5 床头柜 14  个 320 4480  

6 公寓组合床 415  组 1980 821700  

7 书桌 1 83  组 2330 193390  

8 吊柜 1 83  组 4860 403380  

9 书桌 2 89  组 1520 135280  

10 吊柜 2 89  组 2830 251870  

11 书桌 3 4  组 730 2920  

12 吊柜 3 4  组 1200 4800  

13 书桌 4 2  组 2440 4880  

14 书桌 5 1  组 2980 2980  

15 书桌 6 1  组 1800 1800  



16 公寓椅 854  张 208 177632  

17 衣柜 1 172  组 2760 474720  

18 衣柜 2 2  组 3720 7440  

19 衣柜 3 8  组 2820 22560  

20 窗帘 1 176  套 620 109120  

21 窗帘 2 2  套 970 1940  

22 窗帘 2 2  套 275 550  

23 毛巾架 1 842  根 52 43784  

24 毛巾架 2 178  根 60 10680  

25 四层鞋架、脸盆架 186  组 365 67890  

26 六层鞋架、脸盆架 176  组 475 83600  

27 防水衣物箱 178  套 186 33108  

28 值日板 178  张 285 50730  

29 公示板 3  张 610 1830  

30 双层置物架 401  套 65 26065  

31 卫生间纸巾盒 178  个 38 6764  

32 镜子 358  面 230 82340  

33 晾衣杆 177  组 185 32745  

34 换衣凳 14  张 385 5390  

35 宿舍阅读灯 1 4  套 345 1380  

36 宿舍阅读灯 2 89  套 555 49395  

37 宿舍阅读灯 3 166  套 495 82170  

38 连体餐桌椅 204  组 1680 342720  

39 绿植隔断 22  组 530 11660  

40 长餐桌 18  张 1050 18900  

41 会议桌 2  张 2400 4800  

42 圆餐桌 10  张 1030 10300  

43 椅子 148  把 185 27380  

44 餐桌 1  张 4350 4350  

45 餐椅 12  把 370 4440  

46 沙发椅 1  张 755 755  

47 茶几 1  张 785 785  

48 边柜 1  组 1760 1760  

49 预览桌 6  张 4020 24120  

50 
彩色拼接沙发组

合 
2  组 4650 9300  

51 沙发 1 2  组 2100 4200  



52 沙发 2 8  组 1850 14800  

53 茶几 5  张 685 3425  

54 
定制弧形卡座组

合 
1  组 16800 16800  

55 陀螺椅 2  把 460 920  

56 沙发墩子 2  张 560 1120  

57 休闲沙发 2  张 748 1496  

58 墩子 5  个 260 1300  

59 定制柜 38  平方 1180 44840  

60 四人办公位 1  组 2740 2740  

61 文件柜 2  组 980 1960  

62 办公椅 6  把 340 2040  

总计 人民币（大写）：  

备注：以上价格含包装、装卸、运输、保险、安装、税费等所有费用。 

三、技术资料 

3.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务)

的有关技术资料。 

3.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

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

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保密期

至保密内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合法方式和途径将其全部披露或本合同终

止后 5年为止，以两者孰长为准。 

四、知识产权 

4.1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务）或其任

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商业

秘密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五、产权担保 

5.1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

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六、履约保证金 

6.1 乙方按照合同金额 10%缴纳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结束后，甲方按以下约定

退还： 

6.1.1 退还时间及条件：验收合格且合同履行期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 

6.1.2 退还方式：扣除违约费用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6.1.3 不予退还的情形：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内未履约完成、验收不合格、整改不



到位等情形。 

6.1.4 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责任：甲方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履约

保证金本金外，还应当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但因乙方自身原

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6.2 乙方可以采用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履约保函（保

险）代替缴纳履约保证金，保函（保险）有效期届满且担保人按照约定履行了担

保责任后自动失效。如乙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由担保人按照合同约定对甲

方承担赔偿责任。 

七、合同转包或分包 

7.1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给他人履行。 

7.2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分包给他人履行。 

7.3 乙方如有转包或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八、合同款项支付 

8.1 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及时间 

8.1.1 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作为预付款。 

8.1.2安装调试完毕且验收合格并提交所需单据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70%。 

8.1.3待甲方认可的结算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后，支付至审定价的 100%。 

8.1.4 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

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  

8.2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投诉处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21〕224 号），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乙方可

以向有关部门投诉。 

8.3 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

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 

九、税费 

9.1 本合同执行中的相关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及售后服务 

10.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

使用的全新产品。 

10.2 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

免费更换。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方式处理： 

10.2.1 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10.2.2 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10.2.3 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

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10.3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 小时内到达甲



方现场。 

10.4 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

费用。 

10.5 质保期为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八年，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质保范

围内。超过质保期的乙方负责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取部件成本费。 

十一、项目验收 

11.1 甲方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11.2 甲方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验收的时间、

方式、程序等内容，并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

综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乙方应根据验收方案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11.3 对于实际使用人和甲方分离的项目，甲方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 

11.4 如有必要，甲方可邀请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

专家参与验收，相关意见将作为验收结论的参考。 

11.5 甲方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对乙方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

间、验收标准见招标文件。验收时甲方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商务

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

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

支付及履约保证金退还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存档备查。 

11.6 验收合格的项目,甲方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退还

履约保证金。验收不合格的项目，甲方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

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有政

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甲方将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十二、货物的包装、发运及运输 

12.1 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

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货物的包装应符合《商品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规

定。 

12.2 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12.3 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小时内或货到甲方 48小时前通知甲方，

以准备接货。 

12.4 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12.5 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

需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十三、违约责任 

13.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物总价款  5%  的违约

金。 



13.2 甲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货款支付手续的，应按逾期付款总额每日  5‰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13.3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应按逾期交货总额每日  5‰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由甲方从待付货款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0 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甲方可

解除本合同。乙方因逾期交货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

支付合同总价  5%  的违约金。  

13.4 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

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

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13.5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违约方

还应当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的实

际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 

十四、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4.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

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4.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4.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

同。 

十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15.1 甲乙双方因合同签订、履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六、合同生效及其它 

16.1 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16.2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有关条文执行。 

16.3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甲  方：（公章） 

地  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寺门口

南京市梅山总校（南京市梅山高级中学）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吴旭东 

联系电话：18951859266 

签订日期：2025 年 5 月 12 日 

乙  方：（公章）  

地  址：苏州市胥口藏胥路 1193 号苏州

市兴华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正东 

联系电话：13906201362 

 


